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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表現優良(例如規劃周詳、主
動積極或服務態度良好等) 

2.2 表現不佳(例如遲到、早退、未
到場執行職務或服務態度不佳等) 

3.2 業務單位主管瞭解案情後轉陳

機關首長知悉，並立即向議員或民

眾回應，依具體事實由業務單位及

研考列管輔導改善 

10.1 

1.登入平時考核
紀錄，作為年
終考績參據 

2.錄案供優先續
聘僱參據 

3.錄案供模範公
務人員選拔參
據 

4.1 考績委員會初核 

5.1 機關首長覆核 

7.1 是否提報為
民服務楷模表揚 

8.1 足為同仁效法，提報本府為民

服務工作人員獎懲審議小組 

9.1 審議通過之服務楷模，核予公

假 1 至 2 日，並頒發獎狀公開表揚 

8.2 

1.登入平時考核
紀錄，作為年
終考績參據 

2.錄案供不續聘
僱參據 

5.2 考 績 委 員 會 初 核
(同時通知相關人員列
席陳述意見) 

6.2 機關首長覆核 

7.2 發布懲處令，並列入
平時考核紀錄，同時副
知本府研考會 

3.1 業務單位或研
考得就具體事蹟簽
會人事單位後，陳
報機關首長敘獎 

是 

否 

4.2 情節較重者，業
務單位或研考應就
具體事蹟簽會人事
單位後，陳報機關
首長予以懲處 

否 

是 

1. 接獲議員或民眾反映辦理會勘表現優
良或不佳，查證有具體事實 

11. 結案 

是 

否 

6.1 發布獎令，並列入平時

考核紀錄 

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


